
金門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與權益保障委員會109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9年 6月 19日(星期五)上午10時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黃副主任委員怡凱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媁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(略)

一、 有關兒童遊戲場公共意外險投保，請社會處邀集本府相關

單位先做考量，並估價整體投保金額。

決議:請社會處專簽陳核，其結果於下次會議報告。本案

持續列管。

二、 高中及高職學生上、下學時之交通需求，請車船處建立與

學校、學生之溝通機制

決議:考量車船處的營運，如需求達到標準亦可請教育處

協助協調車船處增班。本案解除列管。

三、 保障校園周邊學生通勤安全，請警察局研議，若需建設處

協助儘快辦理。

決議:1.請觀光處邀請高中/職代表會勘，並簽辦執行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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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本案持續列管。

     2.高中代表讓出至少1個名額予高職學生。

3.成立「新建彈性桿以維護學生上下學之交通安全

辦法」列管。

4.請高中的兒少代表詢問高職需求後向社會處承辦

人聯繫，並提出議題，如需會勘請建設處配合進

行。

四、 爭取高中職學生赴台機票票價減免，請觀光處協助媒合

學校與航空公司。

決議:考量航空公司非公營，有其營運成本各方面考量，

僅能提出建議，本案解除列管。

五、 建議開放金門大學的資源供國中、小學學生使用。

決議:請教育處與學校設單一窗口聯繫，本案解除列管。

柒、承辦單位報告

一、社會處婦幼社工科:(詳如會議資料)。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

二、警察局:(詳如會議資料)。補充說明少事法在 108年6月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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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修正，有關廢除觸法兒童的少年法，回歸教育、

社政體系，在一年的緩衝期間至昨日已屆滿，7歲

以

上至12歲兒童，若有觸法案件則回歸於12年國教

與學生輔導機制處理，不再移送少年法庭。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

三、衛生局:(詳如會議資料)。補充第一項第 5點109年本縣幼

兒園全校幼兒實施口腔篩檢等項目，因疫情關係，

本局於109年 6月開始實施。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

四、教育處:(詳如會議資料)。

主席裁示：請教育處針對湖中及寧中個案加強輔導。

五、家庭教育中心:(詳如會議資料)。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

六、文化局:(詳如會議資料)。

主席裁示：文化局的報告有圖文說明，其他單位可參考此

格式報告。

捌、提案討論：

一、案由:有關金門目前建設共融公園乙案，期待縣府能於建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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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後續規畫管理過程中，廣徵兒童及少年意見，參考

其想法，後續並定期召開相關管理會議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請工務處、養工所比照學生調查問卷內容辦理。

二、案由:建立兒童及少年友善工作環境。

  決議:請社會處勞工科於社會處網站上建立少年申訴窗口。

玖、主席結論：（略）

拾、散會:上午12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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